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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16临 027 号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4 月 6 日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

或“公司”）以书面形式发出《关于召开六届二十一次董事会的通知》，并以快件、

直接呈送等方式送达各位董事、监事、高管。 

2016 年 4月 16 日，公司在厦门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应到董

事 8人，实到董事 7 人，董事伍锐先生因公务出差未能亲自出席，委托董事长曾

智斌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有效人数。会议由董事长曾智斌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

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了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年度报告及摘要》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年度董事会报告》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5 年度母公司净利润

为人民币 143,758,904.58 元，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取 10%的法定

盈余公积金 14,375,890.46 元，本年度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为 129,383,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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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565,850,571.11元，减去 2014年度利润分配已向全体

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37元（含税）共计 16,408,639.78元，累计可供股

东分配利润为 678,824,945.45 元。 

利润分配预案：以 2015 年末总股本 443,476,75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33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4,634,732.75 元。分

配后尚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015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占 2015 年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0.27%，低于 30%，鉴于公司营业收入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 20%，现阶段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较大，公司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业务经营发展需求，以保

证公司持续健康发展，更好地为股东带来长远回报，更有利于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预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项预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编制了《公司 201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保荐机构

和会计师分别出具了《江西联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

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和《江西联创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

放与使用鉴证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6临 028号公告。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规定和其他内部控制监管要

求，结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和评价办法，在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的基础

上，公司编制了《2015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七、审议通过了《2016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审议通过 2016 年度生产经营计划。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裁签订银行综合信贷业务合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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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总裁签定累计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含本数）银行综合信贷业务合

同的权力（授信合同不受此限制），授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

议 2016 年年报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致光科技有限公司银行综

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江西联创致光科技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7,000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年年报的董事会召

开之日止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联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银行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联志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为 6,500 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

年报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融新光源协同创新有限公

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融新光源协同创新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

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1,000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年报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创电缆科技有限公司银行

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创电缆科技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为 12,000 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年报

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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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创电缆有限公司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控股子公司江西联创电缆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保

金额为 5,000 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年报的董

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南昌欣磊光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为南昌欣磊光电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 7,000 万元(其中为其

银行综合授信担保 3,000 万元;为其购买货款担保 4,000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

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年年报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银

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继续为全资子公司江西联创特种微电子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

保，担保金额为 500 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年

报的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茂新技术有限公司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为控股子公司上海信茂新技术有限公司银行银行综合授信提供担保，担

保金额为 1,000 万元，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决议签署之日起至审议 2016 年年报的

董事会召开之日止有效。 

十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16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鉴于上一年度聘请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 2015 年度的年报

审计工作中能够遵循执业准则，恪尽职守，业务素质良好，较好地完成了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

公司 201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聘期为一年。并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其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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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工作量及市场价格水平确定 2016年度审计费用。 

独立董事对本项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同意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为公司 2016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6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成员中无关联董事，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本议案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6年临 30号公告。 

十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的公司 2016临 031号公告。 

二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高管人员 2015 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15年度内部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年薪基数为 60万元；年终奖励

总额为 58.30万元。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高管人员年薪制实施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同意对《公司高管人员年薪制实施办法》进行修订，原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公司高管人员年薪制实施办法》同时废止。 

本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消费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同意

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6 年 4月 22日起继续停牌，预计停牌

不超过 1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 2016年临 032号公告。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九日 


